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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12 累積得分：總結 

B.12.1 每一節結束，記錄員在記錄表底部適當空格填入該節兩隊 

的得分。 

B.12.2 記錄員需將比賽結束時間記錄在記錄表上。 

B.12.3 比賽結束，記錄員在每隊的最後得分數字及最後得分球員 

號碼之下畫2 條粗水平綫，並在該欄每隊餘下的沒有填寫過的得

分數字（累積得分）及空格畫一條對角綫。 

B.12.4 比賽結束，記錄員填寫最後得分及獲勝球隊名字。 

B.12.5 記錄員、助理記錄員、計時員及投籃時鐘操作員在記錄表

上用正楷字體填上姓氏並簽名。 

 

圖13 總結 

B.12.6 第一裁判或／及第二裁判員簽名後，第一裁判員最後檢查

記錄表並簽名，此舉結束了裁判員對比賽的管理與關係。 

備註：若其中一球隊隊長（CAP）在記錄表上簽名抗議（使用“抗議球隊隊長簽名”欄）

時，則記錄台職員及第一裁判／及第二裁判須留下待主裁判員處理事件後獲得准許時才

離開。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3 總結 

圖 14 記錄表底部 


